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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 

自2008年国家公布《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两个关于大部制改 

革的文件之后 ，一些地方政府启动 了大部制改革的探 

索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模式。比如，“单部门 

突破”的成都模式、“两集中、两到位”的镇江模式、“多 

牌同挂”的随州模式等 ]。2004年，深圳开始探索大部 

制改革，组建了贸易工业局，将信息化办公室和科技局 

合并 ，组建科技与信息局。2009年，又成立了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委员会 ，整合了原贸工局、科信局、高新办等 5 

部门。2O12年，再度进行改革，成立了深圳市科技创新 

委员会 ]。系列举措体现了地方政府发展科技的强烈 

愿望，使科技发展更好地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求 。 

无论是从科 技发 展 的多样 性 、中 央与地 方科 技发 

展 目标的差异性，还是从财政科技投入的现实性来看， 

关注科技体制改革 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新时期 

深入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建设整体协调的国家创 

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中央与地方科技管理体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然而 

体制障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 

少协调沟通。在科技管理方面，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多 

头领导的现象依然存在，科研机构重叠、项 目重复、资 

金分散、管理不 当、部门垄断，导致有限的科研力量难 

以形成拳头 ]。 

从纵向上看 ，中央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更多地 

从科技发展战略角度制定科技计划和政策，并相应地 

进行直接投入或引导科技资源配置，强调长远性 、全局 

性 、战略性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所辖 

行政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 ，进行科技资源配置和调控， 

如更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化。有学者指出，这种价值取 

向上的不同，会导致两级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 中的低 

效和错位 ，因此需要协调统一。 

政府在科技管理中究竟有哪些权力，同科技活动 

的特性相关 ，是 由科技成果的特性决定的 ]。一般来 

讲，区分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科技活动相对容易， 

不存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但对准公共物品的供 给和管 

理最容易出现政府缺位。比如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等。 

财税关系也会对中央和地方的科技合作产生一定 

影响。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在法律上的权 

力和责任没有完全 明确，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依然 

存在，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遇到经济下滑、财政收入欠 

佳时会减少短期内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利益 

的投人 ，如基础研究等。随着地方产业 的发展越来越 

依赖于科技 ，产业、技术、科学研究之间的错位、不匹配 

问题 日趋凸显 ，成为地方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重 

要瓶颈 。 

2 我国中央与地方科技管理体系关系新趋势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决中央高度集权管 

理体制，到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再到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调理 

顺中央和地方科技管理体系的关系，体现了既要维护 

国家宏观调控权 ，又要 在集 中指导 下 赋予地 方 必要 权 

利的改革思路 ]。这种整体改革思路 ，必然要体现和落 

实到科技管理体制中。需要把举 国体制与地方科技发 

展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参与的积极性 ，建 

立中央地方统筹协调、分工合作的科技管理体系。 

近年来，尽管纵向的科技分工合作还存在不少问 

题，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已经采取 了多种政策手段针 

对性地加以解决，并 已初现成效。其 中，以“省部科技 

会商”为代表的管理实践创新 ，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科技 

关系的新探索和新变化。省部科技会商与合作，既遵 

从各地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同时又围绕《国 

家科技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统筹科技事业发展， 

使区域科技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 

目标 ，从而达成中央与地方的发展共识 ，已成为连接国 

家创新体系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桥梁 。 

同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该模式 已成为推进 自 

主创新、促进全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的一种新模式。原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指出：“省部联手推进产学研结合的 

全新模式 ，不仅仅是简单地延续过去的产学研合作，而 

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自主创新 

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推动形成高层次、 

全方位、可持续的产学研结合的有益尝试 。”原清华 

大学校长顾秉林 指 出，“两 院两园一港”的成立 ，创造 

出了多种合作模式。不仅使清华的一大批成果在广东 

实现了产业化，也使学校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与广东 

省的经济发展共享了资源。 

目前，我 国府际合作不论在地域范围、政府层级 

上，还是合作领域和形式上，都更加多样化、深入化 。 

而在实际合作关系的发展中，需要 中央与地方政府作 

出相应 的调整 ，当前 ，地方政府 的态度 和实际权力 状况 

的影响尤为重要 。自2007年以来，地方财政科技投 

入逐年增加，但如果不能很好地明确各 自的定位和分 

工，地方政府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科技资源利用效率 

低、创新成果产出少等问题。随着科技活动的多样化、 

分层化 ，以往忽视地方发展多样性为代价 的科技发展 

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现实需 

求 ，改革势在必行。 

3 发达国家科技管理中的府际关系 

威廉 ·沃克在《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分析》关于英国 

创新体系的论述中指出：“英国仿效法国和美国采取任 

务导向政策，包括对航天、核能和电信领域 的研发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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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予以高额补贴以支持 国家冠军企业，对英国这样经 

济地位的国家来说是不恰当的。英国应该采取德国和 

瑞典等国家的扩散导向政策 ，即使 目前还无法建立一 

个必需的、强大的去中央集权制度。” 奥拓 ·凯克在 

关于德 国技术创新国家体系的讨论中，也反复强调德 

国创新体系中联邦与州政府的关系问题 。梳理和回 

顾发达国家科技管理 中的府际关系，对于深化我国新 

时期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3．1 美国的做 法及 经验 

长期以来 ，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和立法 系统对科 

技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州政府在科技发展中仅起辅助 

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州政府在科技发展 

中的作用 El益明显。上世纪 8O年代，美 国由于经济发 

展缓慢 ，州政府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被重新定义 。 

进人 9O年代，州政府积极介入科技活动，“联邦一州一 

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是根本性的” 

已成为共识 。州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不再局限于鼓 

励对经济发展有直接意义的研究项 目，更注重创新环 

境的营造，注重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和商业化 。 

3．2 德 国的做法及经验 

在德国，虽然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大部分来 自联 

邦政府，但各州政府对科研事业均承担较大的责任和 
一 定的管理权限，并在一定范围内不受联邦政府的干 

预口 。德国法律规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科学、技术 

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着同等重要的义务。联邦政府 

主要为大型研究 中心提供 9O 的科研经费、通过德意 

志研究联合会 以项 目的方式为高等院校提供支持，并 

承担大约 50％的基建投资。州政府则主要负责大学的 

工资、行政费用和另外 5O 的基建投资，为马普学会及 

弗 朗霍夫学会提供资金 。 

比较美德的科研体系不难发现，联邦政府将基础 

研究和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研究作为 

支持重点，而技术开发和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研究则主 

要通过科技政策引导和激励，由企业承担。各州政府 

进行相应的资金和项 目配套，加快应用研究和科技成 

果转化，形成合理的“联邦 州”科技分工体系。 

3．3 欧盟 的做 法及经验 

欧盟 自成立以来 ，经历 几次重要 的发展 ，实现 了科 

技、经济、政治的一体化，缩小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 

欧盟 与成员 国间 的关 系 ，可 以从 启 发意 义 上看 作是 中 

央与地方 的关系 。 

与美国和 日本不同的是 ，长期以来，欧盟各成员 国 

的科技政策各自为政、缺少协调，稀缺的创新资源得不 

到合理配置 ，产学研之间未能形成有效合作 。现在 

欧盟各成员国在研究上的公共支出正在减少，要避免 

资源浪费，消除重复并找出共同的优先项 目，必须协调 

发展 。因此 ，欧盟开始通过整合创新资源来增强科 

技竞争力。欧盟通过科技联合，如近年来实施的欧盟 

第七框架计划等，将用于研发的有限财力集中起来 ，重 

点资助各成员国因成本太高而不能单独涉足或还没有 

涉 足的研 发领域 。 

总之 ，无论是美国联邦与各州科技关系的新发展， 

还是德国联邦与各州的科技责任分担，以及欧盟力图 

将相对分散的科技活动在欧盟层次上的整合，都体现 

了在科技活动中既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有与 

当地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区域创新，力求协调好各个 

层次的关系。 

4 相关 问题思考 

在我国深人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必须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的顽疾，更好地发挥 中央 

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构建新时期中央和地方分工合作 

的科技管理体系。 

(1)加强中央与地方科技管理体系顶层设计 。建 

立统一、协调的中央地方科技管理体系既是因势利导， 

也是一种设计。这种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科技会商机制，明确各 自的责任，实现合作的制 

度化和规范化，减少合作的随意性。 

(2)建立专门的科技管理机构 ，负责协调中央与地 

方的科技计划和政策。通过高峰论坛、签署合作协议 

等方式拓宽沟通渠道，增强政府合作的稳定性。同时， 

深入推进中央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的共建工作，找准 

定位 ，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 ，加快地方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 ，增强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主动融入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 ，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3)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中央政府应继续 

提高863、973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科学性 ，围绕战略 

性高技术产业发展需求，进行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的前 

瞻性布局 ，为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地 

方层面的基础研究，应重点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求，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此外，应充分发挥地方基 

础研究重大专项基金的引导和培育作用，实现与国家 

基金的对接，从而提高地方科技人员承担 国家重大科 

技项 目的能力 。 

(4)理顺 中央与 地方 的财税 关 系 。实行 分 税制 以 

后 ，我国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划分方 面有 了较为明确 的规 

定，但在事权划分上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当然，对于中 

央和地方事权 的划分不 能盲 目，不搞一 刀切 ，而要 根据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正如 

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 

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 

系，形成有利于优化结构、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2 。” 

(5)采取科学合理的科技管理体 系模式。结合我 

国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 ，本文试探性地提 

出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 3种科技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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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模式(见表 1)：中央主导、地方参与型科技发展模式； 

地方自治、中央协助型科技发展模式 ；协调合作型科技 

发展模式。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 自 

然、历史、经济等因素，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早 

在 2001年，胡鞍钢[2 就将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概括为 
“

一 个中国、四个世界”。只有结合地方发展特色的科 

技管理体制，才是符合科技活动本身以及政府科技管 

理模式实践规律 的。 

表 1 中央与地方科技管理模式 

中央主导型科技治理模式 ，强调中央政府在科技 

管理 中处于核 心地 位 ，引 领和决 定 国家 和 区域科 技发 

展的总体战略方向，这种模式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较 

弱的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还将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这种模 

式类似于法国的中央集权科技管理模式。对于东部沿 

海等发达省市而言，地方政府凭借技术、人才、资金等 

方面优势 ，积极主动地抢 占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 ，在科技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央政府应较少干 

预，地方政府扮演着类似于美国或德国州政府在科技 

发展过程中的角色。 

(6)构建协调发展的科技管理体系。从定位和分 

工来讲，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既存在任务分工的相互 

交错，也存在利益偏好 的冲突。当前，我国还处在创 

新体系构建的初级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 

机制还未 明确 。如果 把创新 过程 简化 为从 基 础研 究 、 

应用研究 、开发研究到成果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则 

地方政府应更加重视创新链的后端 ，中央政府应偏 向 

于前端 ，即 基础 研 究 。然 而 ，随 着 科学 、技 术 、产 业 一 

体化的演进，中央政府也开始 向创新链后端延伸，帮 

助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而东部等发达地区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 

的引领作用，已开始主动地承担起基础研究和战略研 

究 ，向创新链前端前移。因此，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 

应充分借鉴美、德等发达国家 的成功经验，提升国家 

和区域层面科技、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预见性，增强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构建起中央与地方协调合作的科 

技管理体系(见图 2)和沟通机制 ，提高国家创新系统 

的整体运行效率。 

5 结语 

图 2 中央与地方科技管理体 系类型 

了前所 未有 的变 革 。经 济社 会转 型过 程 中，中央权 力 

的下放符合时代潮流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但权力下放 

并不等于地方权力的行使就不受制约。既要保证地方 

政府充分发挥创造性 ，又要确保地方政府不超越既有 

制度框架，以维护统一规则，在权力下放过程中进一步 

深化制度创新 ，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加快建设新时期 

中央地方分工合作的科技管理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的 
一 种基本体制，要从总体上形成中央支持地方发展、地 

方支持中央 目标实现的互动发展格局，将区域优势、发 

展特色同国家战略结合，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发挥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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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iscussions on M anagement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China in a New Period 

Gou Youzhao ．Zeng Guoping 

(1．Center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t Shenzhen，Shenzhen 518055，China) 

Abstract：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tO integr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of’’Five Roads Army”，and to 

strengthen horizontal linkages between department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 

form of the country．However，the attention on the vertical coordination was not been addressed enough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which weakens the capacity of mobilization and syner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national leve1．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be～ 

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further indicates the problems and new trends of whi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fields during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reform．Based on the reviews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this paper also prompts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central—local management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new period． 

Key Words：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M anagement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 

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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